
便簽
日期：
單位：總務處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11月15日臺教秘(一)字第1110123715號
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教育部函轉工程會為鼓勵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重視

其企業社會責任(CSR)，再次重申機關辦理評選時，請
將CSR指標納入評分項目，該會未來將就各機關執行情
形建請從優敘獎，詳如原函說明，請查照。

三、本案擬公告周知，陳閱後，文存查。

　

　 　
會辦單位：　營繕組

第二層決行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

檔 　 號：111/0499/1/
保存年限：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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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１頁 共１頁

國立中興大學

總務處 1110025521

1219
1610

1219
1623

擬轉營繕組同仁知悉。

1220
1456

1220
1544

1220
1552

1220
1552

代為決行
　　
如擬

1220
1552

文稿頁面 文號：1110025521

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- 第1頁/共4頁



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- 第2頁/共4頁



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- 第3頁/共4頁



線上簽核文件列印 - 第4頁/共4頁


